
证券代码：000511� � � �证券简称：烯碳新材 公告编号：2015－046

银基烯碳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公司筹划股权激励相关事项股票停牌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银基烯碳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正在筹划股权激励相关事项， 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维

护广大投资者利益，避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

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简称：烯碳新材，代码：

000511

）自

2015

年

7

月

9

日开市起停牌，

预计停牌时间不超过五个工作日，待相关事项通过指定媒体公告后复牌。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银基烯碳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7月8日

证券代码：000036� � � �证券简称：华联控股 公告编号：2015-036

华联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华联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正在筹划收购浙江华联杭州湾创业有限公

司股权事宜，因该收购事项存在不确定性，为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造成公司股价异常波

动，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自

2015

年

7

月

9

日开市起停牌，预计

7

月

20

日复牌、披露相关事项进

展。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报刊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有关公司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华联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五年七月九日

股票简称：岭南控股 股票代码：000524� � � �公告编号：2015-020号

广州岭南集团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承诺不减持公司股票的

公告

重要提示：本公司及公司董事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5

年

7

月

8

日

,

我公司收到控股股东广州岭南国际企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岭南集

团）发来的承诺函，承诺函表示为保护投资者尤其是中小投资者的权益，岭南集团承诺自本

公告发布之日起的未来六个月内不减持我公司股票， 以实际行动稳定上市公司市场预期，

保护投资者利益。

截至本公告发布日，岭南集团直接持有公司股票

38,712,236

股，通过全资子公司广州市

东方酒店集团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公司股票

100,301,686

股，合计占公司总股本的

51.55%

。

专此公告。

广州岭南集团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五年七月八日

证券代码：000732� � � �证券简称：泰禾集团 公告编号：2015-71号

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拟筹划相关金融资产的重大交易事项，该事

项对公司在金融投资方面的战略布局将可能产生重大影响，目前尚存在不确定性，为保证

公平信息披露，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造成公司股价异常波动，经公司申请，本公司股票自

2015

年

7

月

9

日开市起停牌，预计停牌时间不超过

10

个交易日。公司将于股票停牌之日起

5

个

交易日内（含 停牌当日）公告进展情况。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

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公告。

特此公告。

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五年七月八日

证券代码：000881� � � �证券简称：大连国际 公告编号：2015-临12

中国大连国际合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停牌事由

中国大连国际合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因筹划重大事

项，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股票简称：大连国际，股票代码：

000881

）已于

2015

年

4

月

21

日下

午开市起停牌。公司于

2015

年

6

月

24

日确认本次停牌的重大事项为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公司

股票于

2015

年

6

月

25

日上午开市起继续停牌。

二、工作进展和安排

目前，公司以及有关各方正在积极推进重大资产重组的各项工作。根据《上市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

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每五个

交易日发布一次有关事项的进展情况。待相关工作完成后，公司将召开董事会审议本次重

大资产重组的相关议案，及时公告并复牌。

三、风险提示

本公司筹划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尚存较大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国大连国际合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7月9日

证券代码：000913� � � �证券简称：钱江摩托 公告编号：2015临-032

浙江钱江摩托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声明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近期，国内证券市场大幅波动，投资者产生了较大的投资损失。面对当前股市的非理性

下跌，浙江上市公司积极采取行动，不少公司相继增持本公司股份，以实际行动表明了对企

业、对中国经济的信心。大股东、上市公司、投资者三方既是利益共同体，更是责任共同体，

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平稳发展，是浙江上市公司的责任所在。为此，我们特发出以下郑重声

明：

一、我们坚持踏实做好企业、诚信经营、规范运作，持续推进转型升级，不断提升公司业

绩，用实实在在的业绩来回报股东、回报投资者。

二、我们承诺在法律、法规许可范围内，根据本公司的实际情况，积极采取回购、增持等

措施，坚定对上市公司发展的信心，维护资本市场的良性发展；公司控股股东承诺在今年年

内不减持本公司股票。

三、我们努力完善投资者回报机制，加大现金分红力度，倡导资本市场价值投资理念，

共同分享上市公司发展成果。

四、我们继续提高信息披露透明度，加强投资者关系管理，增进交流与互信，展现给投

资者一个真实的上市公司。

今后，我们将一如既往、坚决支持中国经济、中国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以实际行动

切实维护资本市场改革发展的良好局面。

特此公告。

浙江钱江摩托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7月9日

证券代码：002434� � � �证券简称：万里扬 公告编号：2015-032

浙江万里扬变速器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万里扬变速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于

2015

年

7

月

8

日收到公

司控股股东万里扬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万里扬集团

"

）的通知，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

的信心及看好国内资本市场长期投资的价值，万里扬集团计划自

2015

年

7

月

9

日起六个月内，

根据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规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允许的方式（包括

但不限于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增持本公司股份，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增持人及增持计划

增持人：公司控股股东万里扬集团有限公司

增持计划：自

2015

年

7

月

9

日起六个月内，根据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规定，通

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允许的方式增持本公司股份，合计增持股份不超过

1,000

万股，增

持所需资金的来源为其自筹取得。

二、增持目的

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以及看好国内资本市场长期投资的价值。

三、增持方式

根据市场情况，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允许的方式（包括但不限于集中竞价和大

宗交易）进行。

四、公司控股股东万里扬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金华市众成投资有限公司承诺：在增持期

间及在增持完成后六个月内不减持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五、本次增持计划符合《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规范性文件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的规定。

六、 截至本公告日， 万里扬集团合计直接持有公司

168,682,500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33.075%

；一致行动人金华市众成投资有限公司合计直接持有

26,392,5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175%

。本次增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不会影响公司的上市

地位。

七、 公司将继续关注本次增持计划的进展情况， 并依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特此公告。

浙江万里扬变速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7月9日

证券代码：002024� � � �证券简称：苏宁云商 公告编号：2015-033

苏宁云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停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苏宁云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正在筹划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项，为维

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保证公平信息披露，避免对公司股价造成重大影响，根据《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该事项构成重大事项，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股票代码：

002024

，股票简称：苏宁云商）自

2015

年

7

月

8

日开市起停牌，待公司发布相关公告后复牌，在

此期间公司债券（债券代码：

112138

，债券简称：

12

苏宁

01

；债券代码：

112196

，债券简称：

13

苏宁债）继续交易，不做停牌处理。

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事项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和要

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鉴于该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苏宁云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7月8日

股票简称：广州发展 股票代码：600098� � � �临2015-042号

债券简称：12广控01� � � �债券代码：122157

广州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承诺不减持公司股份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广州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5

年

7

月

8

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广州

国资发展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国资发展

"

）《关于不减持广州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的承诺函》，为促进公司持续、稳定发展，维护股东利益，稳定投资者对公司的市场预期，国资

发展承诺自

2015

年

7

月

9

日至

2016

年

7

月

8

日不减持持有的广州发展股票。

特此公告。

广州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五年七月九日

股票简称：广州发展 股票代码：600098� � � �临2015-043号

债券简称：12广控01� � � �债券代码：122157

广州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副董事长兼行政总裁

拟增持本公司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增持计划情况

基于对本公司未来持续稳定发展的信心，本公司副董事长、行政总裁吴旭先生，董事、行

政副总裁冯凯芸女士承诺自

2015

年

7

月

9

日至

2016

年

7

月

8

日不减持持有的广州发展股票。同

时，吴旭先生拟于近期增持本公司股票，增持总金额不低于

85,000

元。截止目前吴旭先生持有

公司股份数量

136,088

股。

二、增持原因及资金来源

吴旭先生对公司股份的增持， 是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和对公司价值及成长的认

可。增持股份的资金来源为相关人员自筹。

三、其他事项

吴旭先生将在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

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情况下增持本公司股票。对于上述人员拟

增持的股票，本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进行管理。

特此公告。

广州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五年七月九日

股票简称：广州发展 股票代码：600098� � � �临2015-044号

债券简称：12广控01� � � �债券代码：122157

广州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停牌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因本公司正在筹划重大收购及其他事项，鉴于该事项存在不确定性，为保证公平信息披

露，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造成公司股价异常波动，经公司申请，本公司股票自

2015

年

7

月

9

日

起停牌，公司将及时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

http

：

//www.sse.com.cn

）上刊登重大事项进展公告。

特此公告。

广州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五年七月九日

股票代码：600028� � � �股票简称：中国石化 编号：临2015－43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5

年

7

月

8

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中国

石油化工集团公司（以下简称

"

中国石化集团

"

）通知，中国石化集团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

系统在二级市场增持了公司部分股份（以下简称

"

本次增持

"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增持情况

2015

年

7

月

8

日，中国石化集团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买入方式增持了公司

A

股

46,000,000

股，约占公司已发行总股份的

0.04%

。增持前中国石化集团直接和间接持有公司的

股份数量为

86,273,821,101

股，约占公司已发行总股份的

71.26%

，增持后直接和间接持有公司

的股份数量为

86,319,821,101

股，约占公司已发行总股份的

71.30%

。

二、后续增持计划

中国石化集团拟在未来

12

个月内（自

2015

年

7

月

8

日起，以下简称

"

增持实施期间

"

）以自身

名义或通过一致行动人继续在二级市场增持公司股份， 累计增持比例不超过公司已发行总

股份的

2%

（含本次增持已增持的部分股份）。

三、其他事项

本次增持符合《证券法》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有关规定。

中国石化集团承诺，在增持实施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公司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14

年修订）、《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2014

年修订）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增持股份行为指引》（

2012

年修订）的相关规定，持续关注中国石化集团所增持公司股份的有关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

特此公告。

承董事会命

副总裁、董事会秘书

黄文生

2015年7月8日

证券代码：002370� � � �证券简称：亚太药业 公告编号：2015-037

浙江亚太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承诺

不减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亚太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5

年

7

月

8

日接到控股股东浙江亚

太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亚太集团

"

）、实际控制人陈尧根先生的通知，针对近期股票市

场的非理性波动，基于对中国资本市场及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坚定信心，为促进公司持续、

稳定、健康发展和维护公司股东利益，董事长陈尧根先生积极参加了浙江上市公司协会倡

导的《浙江上市公司董事长联合声明》，作出如下承诺：

自本公告发布日起至今年年内（

2015

年

7

月

9

日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不减持所持公司股

份。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实际控制人陈尧根先生通过本人及其控制的亚太集团、绍兴柯桥

亚太房地产有限公司直接和间接合计持有公司股票

99,388,033

股，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48.72%

。

公司董事会将督促承诺股东严格履行上述承诺。

特此公告。

浙江亚太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7月9日

大成产业升级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LOF)增聘基金经理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2015

年

7

月

9

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大成产业升级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

基金简称 大成产业升级股票（

ＬＯＦ

）

基金主代码

１６０９１９

基金管理人名称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增聘基金经理） 是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李林益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理姓名 王文祥

2

新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李林益

任职日期

２０１５－０７－０７

证券从业年限

４

证券投资管理从业年限

１

过往从业经历

工学硕士。经济学学士。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加入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历任研究部研

究员、基金经理助理。

其中：管理过公募基金的名称及期间

基金主代码 基金名称 任职日期 离任日期

－ － － －

是否曾被监管机构予以行政处罚或采取行政监管措施 否

是否已取得基金从业资格 是

取得的其他相关从业资格

－

国籍 中国

学历、学位 硕士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证券业协会注册

／

登记 是

3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上述事项已按照规定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办理变更手续

,

并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深圳监管局备案。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五年七月九日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基金

持有的“创维数字”股票估值调整的公告

422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

[2008] 38

号《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

业务的指导意见》等有关规定

,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本公司”

)

与基金托管人协商

一致

,

自

2015

年

7

月

8

日起

,

对本公司旗下证券投资基金持有的“创维数字

(

代码

:000810)

”采用“指

数收益法”予以估值。

待该股票其交易体现了活跃市场交易特征后

,

将恢复采用当日收盘价格进行估值

,

届时不

再另行公告。

风险提示

: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

,

但不保证基金

一定盈利

,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五年七月九日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基金

持有的“春兴精工”股票估值调整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

[2008] 38

号《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

的指导意见》等有关规定

,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本公司”

)

与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

,

自

2015

年

7

月

8

日起

,

对本公司旗下证券投资基金持有的“春兴精工

(

代码

:002547)

”采用“指数收

益法”予以估值。

待该股票其交易体现了活跃市场交易特征后

,

将恢复采用当日收盘价格进行估值

,

届时不

再另行公告。

风险提示

: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

,

但不保证基金

一定盈利

,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五年七月九日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基金

持有的“海默科技”股票估值调整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

[2008] 38

号《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

的指导意见》等有关规定

,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本公司”

)

与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

,

自

2015

年

7

月

8

日起

,

对本公司旗下证券投资基金持有的“海默科技

(

代码

:300084)

”采用“指数收

益法”予以估值。

待该股票其交易体现了活跃市场交易特征后

,

将恢复采用当日收盘价格进行估值

,

届时不

再另行公告。

风险提示

: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

,

但不保证基金

一定盈利

,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五年七月九日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基金

持有的“海王生物”股票估值调整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

[2008] 38

号《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

的指导意见》等有关规定

,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本公司”

)

与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

,

自

2015

年

7

月

8

日起

,

对本公司旗下证券投资基金

(

对于通过组合证券申购、赎回的交易型开放

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除外

)

持有的“海王生物

(

代码

:000078)

”采用“指数收益法”予以估值。

待该股票其交易体现了活跃市场交易特征后

,

将恢复采用当日收盘价格进行估值

,

届时不

再另行公告。

风险提示

: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

,

但不保证基金

一定盈利

,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五年七月九日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基金

持有的“华谊兄弟”股票估值调整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

[2008] 38

号《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

的指导意见》等有关规定

,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本公司”

)

与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

,

自

2015

年

7

月

8

日起

,

对本公司旗下证券投资基金

(

对于通过组合证券申购、赎回的交易型开放

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除外

)

持有的“华谊兄弟

(

代码

:300027)

”采用“指数收益法”予以估值。

待该股票其交易体现了活跃市场交易特征后

,

将恢复采用当日收盘价格进行估值

,

届时不

再另行公告。

风险提示

: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

,

但不保证基金

一定盈利

,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五年七月九日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基金

持有的“黄河旋风”股票估值调整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

[2008] 38

号《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

的指导意见》等有关规定

,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本公司”

)

与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

,

自

2015

年

7

月

8

日起

,

对本公司旗下证券投资基金持有的“黄河旋风

(

代码

:600172)

”采用“指数收

益法”予以估值。

待该股票其交易体现了活跃市场交易特征后

,

将恢复采用当日收盘价格进行估值

,

届时不

再另行公告。

风险提示

: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

,

但不保证基金

一定盈利

,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五年七月九日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基金

持有的“建发股份”股票估值调整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

[2008] 38

号《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

的指导意见》等有关规定

,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本公司”

)

与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

,

自

2015

年

7

月

8

日起

,

对本公司旗下证券投资基金持有的“建发股份

(

代码

:600153)

”采用“指数收

益法”予以估值。

待该股票其交易体现了活跃市场交易特征后

,

将恢复采用当日收盘价格进行估值

,

届时不

再另行公告。

风险提示

: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

,

但不保证基金

一定盈利

,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五年七月九日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基金

持有的“金螳螂” 股票估值调整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

[2008] 38

号《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

的指导意见》等有关规定

,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本公司”

)

与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

,

自

2015

年

7

月

8

日起

,

对本公司旗下证券投资基金

(

对于通过组合证券申购、赎回的交易型开放

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除外

)

持有的“金螳螂

?(

代码

:002081)

”采用“指数收益法”予以估值。

待该股票其交易体现了活跃市场交易特征后

,

将恢复采用当日收盘价格进行估值

,

届时不

再另行公告。

风险提示

: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

,

但不保证基金

一定盈利

,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五年七月九日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基金

持有的“金证股份”股票估值调整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

[2008] 38

号《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

的指导意见》等有关规定

,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本公司”

)

与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

,

自

2015

年

7

月

8

日起

,

对本公司旗下证券投资基金

(

对于通过组合证券申购、赎回的交易型开放

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除外

)

持有的“金证股份

(

代码

:600446)

”采用“指数收益法”予以估值。

待该股票其交易体现了活跃市场交易特征后

,

将恢复采用当日收盘价格进行估值

,

届时不

再另行公告。

风险提示

: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

,

但不保证基金

一定盈利

,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五年七月九日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基金

持有的“九州通” 股票估值调整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

[2008] 38

号《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

的指导意见》等有关规定

,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本公司”

)

与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

,

自

2015

年

7

月

8

日起

,

对本公司旗下证券投资基金持有的“九州通

(

代码

: 600998)

”采用“指数收

益法”予以估值。

待该股票其交易体现了活跃市场交易特征后

,

将恢复采用当日收盘价格进行估值

,

届时不

再另行公告。

风险提示

: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

,

但不保证基金

一定盈利

,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五年七月九日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基金

持有的“上海家化”股票估值调整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

[2008] 38

号《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

的指导意见》等有关规定

,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本公司”

)

与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

,

自

2015

年

7

月

8

日起

,

对本公司旗下证券投资基金持有的“上海家化

(

代码

:600315)

”采用“指数收

益法”予以估值。

待该股票其交易体现了活跃市场交易特征后

,

将恢复采用当日收盘价格进行估值

,

届时不

再另行公告。

风险提示

: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

,

但不保证基金

一定盈利

,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五年七月九日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基金

持有的“欣汪达” 股票估值调整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

[2008] 38

号《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

的指导意见》等有关规定

,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本公司”

)

与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

,

自

2015

年

7

月

8

日起

,

对本公司旗下证券投资基金

(

对于通过组合证券申购、赎回的交易型开放

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除外

)

持有的“欣汪达

?(

代码

:300207)

”采用“指数收益法”予以估值。

待该股票其交易体现了活跃市场交易特征后

,

将恢复采用当日收盘价格进行估值

,

届时不

再另行公告。

风险提示

: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

,

但不保证基金

一定盈利

,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五年七月九日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基金

持有的“长城汽车”股票估值调整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

[2008] 38

号《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

的指导意见》等有关规定

,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本公司”

)

与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

,

自

2015

年

7

月

8

日起

,

对本公司旗下证券投资基金

(

对于通过组合证券申购、赎回的交易型开放

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除外

)

持有的“长城汽车

(

代码

:601633)

”采用“指数收益法”予以估值。

待该股票其交易体现了活跃市场交易特征后

,

将恢复采用当日收盘价格进行估值

,

届时不

再另行公告。

风险提示

: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

,

但不保证基金

一定盈利

,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五年七月九日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基金

持有的“中恒电气”股票估值调整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

[2008] 38

号《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

的指导意见》等有关规定

,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本公司”

)

与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

,

自

2015

年

7

月

8

日起

,

对本公司旗下证券投资基金持有的“中恒电气

(

代码

:002364)

”采用“指数收

益法”予以估值。

待该股票其交易体现了活跃市场交易特征后

,

将恢复采用当日收盘价格进行估值

,

届时不

再另行公告。

风险提示

: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

,

但不保证基金

一定盈利

,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五年七月九日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基金

持有的“中瑞思创”股票估值调整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

[2008] 38

号《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

的指导意见》等有关规定

,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本公司”

)

与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

,

自

2015

年

7

月

8

日起

,

对本公司旗下证券投资基金持有的“中瑞思创

(

代码

:300078)

”采用“指数收

益法”予以估值。

待该股票其交易体现了活跃市场交易特征后

,

将恢复采用当日收盘价格进行估值

,

届时不

再另行公告。

风险提示

: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

,

但不保证基金

一定盈利

,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五年七月九日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基金

持有的“众信旅游”股票估值调整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

[2008] 38

号《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

的指导意见》等有关规定

,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本公司”

)

与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

,

自

2015

年

7

月

8

日起

,

对本公司旗下证券投资基金持有的“众信旅游

(

代码

:002707)

”采用“指数收

益法”予以估值。

待该股票其交易体现了活跃市场交易特征后

,

将恢复采用当日收盘价格进行估值

,

届时不

再另行公告。

风险提示

: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

,

但不保证基金

一定盈利

,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五年七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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